
通
用
複
分
表

673

附表六　中國省區表

1 華北地區

黃河流域入此

11 河北省（冀、燕）

12 山東省（魯）

13 河南省（豫）

14 山西省（晉）

15 陝西省（陝、秦）

16 甘肅省（甘、隴）

2 華中地區

長江流域入此

21 江蘇省（蘇）

22 安徽省（皖）

23 浙江省（浙）

24 江西省（贛）

25 湖北省（鄂）

26 湖南省（湘）

27 四川省（川、蜀）

28 西康省（康）

併入西藏自治區、四川省

3 華南地區

珠江流域入此

31 福建省（閩）

33 廣東省（粵）

34 廣西壯族自治區（桂）

35 雲南省（雲、滇）

36 貴州省（貴、黔）

37 海南省（瓊）

原為海南特別行政區，1989

年改制

南海諸島、四沙群島入此

38 香港特別行政區（港）

39 澳門特別行政區（澳）

4 東北地區

滿洲入此

41 遼寧省（遼）

42 吉林省（吉）

43 黑龍江省（黑）

44 遼北省（洮）

今併入遼寧省、內蒙古自治區

45 安東省（安）

今併入遼寧省、吉林省

46 松江省（松）

今併入吉林省、黑龍江省

47 合江省（合）

今併入黑龍江省

48 嫩江省（嫩）

今併入黑龍江省

49 興安省（興）

今併入內蒙古自治區

5 塞北地區

51 蒙古（蒙）

[52] 外蒙

宜入世界區域及分國表

53 內蒙古自治區

54 熱河省（熱）

大部分併入內蒙古自治區，

小部分併入遼寧省、河北省

55 察哈爾省（察）

大部分併入內蒙古自治區，

小部分併入河北省

56 綏遠省（綏）

今併入內蒙古自治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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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 寧夏回族自治區（寧）

6 西部地區

西域入此

6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（新）

65 青海省（青）

66 西藏自治區（藏）

備註：1949年以後省區之變

遷如下：

1. 1949年12月宣布成立平

原省（魯西南、豫北及冀南的

接壤地區），將東北歸併為遼

東、遼西、吉林、黑龍江及松

江5省

2. 1952年11月撤銷平原省

及察哈爾省（併入內蒙古自治

區）。

3. 1954年6月撤銷綏遠省

（併入內蒙古自治區）、松江省

（併入吉林省），合併遼東、遼

西為遼寧省

4. 1955年7月決定撤銷西康

省（併入西藏自治區），12月

正式撤銷熱河省（併入內蒙古

自治區）




